
一張照片－禁奢命令誕生

一張相片值多少，也許微不足道，

但有可能價值連城。本案高富帥義務人

（禁奢命令之父）多金又有錢，身旁總

是美女如雲，就因為紅粉贈佳人，贈出

許許多多的贈與稅。

一開始義務人因為贈與稅及個人綜

所稅案件被移送，義務人多次哭窮，稱

自己無資力，財產早被執行，第一年只

能每月自繳新臺幣 (下同 )25萬元，第
二年再提高為每月 50萬元等等，另扣
薪持續中，在這期間本分署亦不斷調查

義務人資金流向。

就這樣，在民國 (下同 )98年 9月
初義務人被水果媒體拍到出入高檔精品

店，一張與嫩妻的血拚照，在各大媒體

間流竄，奢華行徑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本分署立即查封義務人物品並約談他到

案，他陳稱被查封的物品係前妻所有，

信用卡為女兒的副卡，但 10天內會先
還款 1億元。透過同仁通力合作，協助
查封、現場執行，讓義務人百口莫辯下，

很快地將名下欠款 3億餘元繳納完畢。

▲ 欠稅 3億不還又高調豪奢，
98年 9月間遭士林行政執行
處約談，進行償還協商，10
天內提出具體還款計劃。



掌握先機，創下分署最高執行效率

105年底復興航空無預警停飛結束
營業，欠下員工薪資、資遣費、銀行團

債務及國稅局鉅額稅款。106年 5月 1
日士林分署收受國稅局移送執行，速清

查其名下之資產，雖有數十筆不動產，

皆遭聲請查封保全，或已進行強制執行

拍賣中，但不動產查封拍賣程序冗長，

加上復興航空之眾多債權人均將參與分

配，勢必曠日廢時。遂將受償目標立即

轉向以百億元計價的機隊，因查封拍賣

機隊難度甚高，一般債權人鮮少選擇執

行機隊，且復興航空正積極尋找買主，行政執行官立即掌握先機與

復興航空協商，直接切入主題詢問：「找機隊買主之進展如何？」，

行政執行官表明如不先行清償欠稅，當不排除查封機隊，復興航空

聞言機隊一經查封，將嚴重減損價格並難以出售，則公司債務將更

難清償處理，立即承諾將繳清欠稅，隨後迅速清償，前後僅短短

26天即一次收回鉅額欠稅 9,621萬 5,985元，創下分署最高執行
效率。



公平正義的實現

 本案義務人曾經叱吒政壇，因積欠
綜合所得稅遭國稅局移送。收案後，立

即查封了義務人存款、不動產及投資等

財產，進入國家債權追討的程序。

首先，先扣押並收取銀行存款，尚

不足清償欠稅，便進入拍賣不動產程

序，執行不動產的過程是繁複且需要耐

心的，期間義務人對於不動產鑑定價格

多有意見，本分署也再重新鑑價一次，

義務人後來更自行提出鑑價報告供本分

署參考，我們也都秉持著將心比心的態度納入拍賣參考，在 104
年 6月進入第一次拍賣，於 104年 7月進行第二次拍賣，最後其
不動產順利在 104年 7月底第三次拍賣時順利拍定，此時國家的
債權已經落實了大部分，後續再進行投資股份的拍賣，順利全額徵

起 1.2億元，在在顯示本分署執法為民，共創雙贏的決心。

▲ 新聞媒體報導 ▲ 義務人至本分署關心拍賣情形



名牌服飾一折出清 
比光棍節還便宜

義務人台灣旅狐有限公司滯納營業

稅合計 150萬餘元，經詢問義務人之
負責人，得知公司因景氣不佳以至於經

營困難而倒閉，乃洽商負責人交出公司

庫存尚未賣出之衣物供作拍賣繳稅，便

查封義務人庫存之上衣 71件、西裝褲
331件，多次拍賣流標後進行動產變賣
程序，以上衣每件 100元、西裝褲每件
200元之價格進行變賣，變賣標的物全
數售出，不但清空義務人積壓之庫存，

也繳納部分欠稅，達成雙贏局面。

▲ 現場搶標新聞畫面



動物奇遇記

義務人林○慧滯欠 103年奢
侈稅 1,000多萬元未繳納，經會
同國稅局人員至義務人家中現場

查封，義務人引領我們進入別墅，

一進客廳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醒目

的歐系風格壁爐，壁爐上掛著一

具龐大的羚羊標本，整個客廳營

造的氛圍，彷彿置身電影情境。

那動物標本是「大扭角條紋羚」，僅僅羚羊頭及頭上羚羊角就

長達將近 200公分，其姿態昂首遠眺遠方，頗有領頭羊的氣勢。屋
內除了大扭角條紋羚外，亦有疣豬、高角羚、水羚及數個動物骨製

標本，全數依法查封帶回。

為了讓民眾實際感受到動物標本掛在家中的感受，特於拍賣室

牆上釘上釘子以利動物標本壁掛展示。拍賣當日，參與競標的民

▲ 大扭角條紋羚
▲ 高角羚 ▲ 疣豬

眾競喊激烈，最終，多數的標本由一名

帶著幼子且特地從臺中搭高鐵北上的男

子得標，每件標本標得之價格數萬元不

等，直呼國內根本買不到，非常值得！

拍賣結束後，他隨即招了一輛計程車，

將標得的戰利品裝滿整車，臉上滿是滿

足的笑容與我們揮別離去，也結束了這

一段難忘的動物標本查封、拍賣經歷。



國家級動員案件－
陳○你在哪？

臺北市政府在 109年 3月 24日公布當事人陳○，違反居家檢
疫規定而不知所蹤，依法公告請外界協尋，後來是警方在網咖尋獲。

本案義務人陳○受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裁罰 100萬元，逾期未繳
納，遂於 109年 4月 15日移送執行，當日立即分案並調查財產資
料，於完成不動產查封登記後，即至義務人戶籍地現場執行，發現

僅義務人之父在場。其父表示，義務人並非有意違反規定，因其中

文不佳，無法完全了解居家檢疫規定。行政執行官於現場明確告知，

可提出訴願，但原則上不影響罰鍰處分之執行。隔日義務人親屬匯

款 100萬元繳清罰鍰，本案執行完畢。

本分署與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共同合作，

依法積極辦理本案並與義務人家屬進行良好

溝通，得以 24小時內全額徵起 100萬元快
速執行完畢，期盼應進行居家檢疫或隔離者，

皆能用心配合以免受罰，否則不但會引發接

觸者之健康危險，本身所有之財產還可能會

因為罰鍰未繳清而被強制執行。

▲ 執行人員至義務人家
中訪查


